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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标    题：解析日本团体信用寿险

 作    者：

 作者单位：

 导    师：

 其他作者：

 中文摘要：

 关 键 字：团体信用寿险 

 类    型：人身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中国保险报 

 正    文：

    团体信用人寿保险是以每一个借贷者为成员，将以同样的方式向某一个金融机构借贷购买房屋款项的人，作为一

个集合体，由金融机构作为该集合体的代表，由该代表为投保人，以各个成员为被保险人。当然，保险费的承担者是

被保险人。 

  外媒看中国 

  当今国内房产热火朝天的情景，令人联想起20年前的日本。那时的日本，泡沫经济最火，房地产几乎月月更新、

日日上升，可谓牛气冲天、不可一世。然而，20年后风水轮流转，日本房地产价格几乎下跌了25%以上。笔者友人，

3700万日元的房地产在8年后以500万日元低价出手还无人接盘。和房地产紧密关联的是团体信用人寿(601628,股吧)

保险，这是银行为了防止借贷人还贷期间万一发生意外而无法偿还贷款时，要求贷款人加入的寿险。 

  在日本，团体信用寿险随着房地产的兴衰，也演绎了一场兴衰剧。然而，团体信用寿险本身也经历了许多和消费

者之间的磨合、纠纷、诉讼等剧目。在此，对日本团体信用人寿(601628,股吧)保险做一个解剖，并对具体纠纷案做

一个简短的评说。 

  团体寿险设计周到，银行和借贷人双赢 

  团体信用人寿保险是团体保险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保险。这种保险被称之为“递减定期寿险”。一般的团体保险是

以被保险人在职的工作单位为加入保险的单位，可团体信用人寿保险的加入团体并不是被保险人在职的工作单位，而

是金融机构。 

  消费者在购买住宅的时候，一般需要一定的资金。在自筹资金达不到房款所需要的数额时，有必要向金融机构贷

款。但是，金融机构不会无条件地将款项贷给购房者，这就需要购房者一方面将购置的房产抵押给金融机构，万一出

现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时，可以变卖房产来取回贷款；另一方面，强制要求贷款人加入团体信用人寿保险，用以保证

购房者在万一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，能由保险公司来偿还剩余的借款。因此，加入这种保险的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

企业的职工，而是向同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购房款项的贷款者的总汇。 

  在这种情况下，被保险人是购房者，而保险金受益人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，保险期限与归还贷款的期限是同样

的。而保险费一般是由被保险人负担，附加在贷款利息之中。例如，在贷款的年利息为2.4%的情况下，如果加上保险

费，那么年利息为2.42%。保险金额就是借贷尚未归还的金额。 

  万一被保险人（向金融机构借贷购买房屋款项者）遭遇事故遗留严重后遗症或死亡时，在其无力或无法偿还贷款

的情况下，就由保险公司清偿尚未归还的欠款。 

  散户集中投保团险，如何履行告知义务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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